陸、祭祀公業土地補漏列或誤列更正申請應備表件如下：
	項次
	表件名稱
	法令依據
	取得方式
	份數
	備註

	1
	申請書
	祭祀公業條例第49條
	自行檢附
	1
	

	2
	更正後之不動產清冊
	″
	″
	4
	

	3
	補漏列部分之不動產清冊
	″
	″
	4
	

	4
	同意書或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
	″
	″
	2
	正本1份、影本1份

	5
	派下員大會派下現員簽到名冊
	″
	″
	2
	正本1份、影本1份，以同意書辦理者免附。 

	6
	已核發之派下全員證明書
	″
	″
	1
	正本1份(審後發還)

	7
	不動產證明文件（漏列或誤列土地或建物不動產謄本正本）
	″
	″
	1
	不動產謄本正本

	8
	其他
	″
	″
	1
	無則免附



＊所提供之範例僅供參考請依貴祭祀公業實際情形修正。
＊公告份數依公告地點增減。




○○○更正不動產清冊申請書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日
	受理機關：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

	申請法令依據
	依祭祀公業條例49條           
	申請更正不動產清冊

	申請人
	姓  名
	
	 □ 管理人
	簽章

	
	
	
	 □ 派下員
 □ 利害關係人
	

	
	國民身分證字號
	
	

	
	住  址
	   縣(市)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 路
   段       巷    號
	

	
	電  話
	
	

	附件
	□ 1.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書2份(1份正本、1份影本)

	
	□ 2.更正後之不動產清冊1式4份

	
	□ 3.補漏列部分之不動產清冊1式4份

	
	□ 4.不動產證明文件（土地登記謄本正本）        份 

	
	□ 5.已核發之派下全員證明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	
	□ 6.委託書（無者免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	
	□ 7.其他（無者免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	備註
	



註：1.申請人應為祭祀公業管理人、派下員或由利害關係人依規定提出申請更正，及申請人（或派下員）姓名、住址、日期等。
 2.土地登記謄本或建物登記謄本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。
 3.本表以白色A4紙張自行印製。



(一)不動產清冊舉例：
祭祀公業○○○更正後不動產清冊

申 請 人：○ ○ ○  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

	種類
	土地/建物標示
	證明文件名稱
	所有權登記名義
	備註

	
	鄉區市區
	段
	小段
	地/建號
	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	權利範圍
	
	
	

	土地1.
	   
	
	
	
	
	
	土地登記謄本
	祭祀公業○○○
	

	土地2.
	
	
	
	
	
	
	
	
	

	房屋
	
	
	
	
	
	
	建物登記謄本
	祭祀公業○○○
	


[bookmark: _Hlk153374953]以上合計土地○○筆、建物○○筆，總面積○○平方公尺

前經貴所○年○月○日鹿鎮民字第○○○○號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有案

註：本表以白色A4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



(二)同意書舉例一：

祭祀公業○○○不動產(補漏列)變更同意書

本人完全同意將下列漏列之不動產補列入祭祀公業○○○之財產清冊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為證。

	種類
	土地/建物標示
	證明文件名稱
	所有權登記名義
	備註

	
	鄉區市區
	段
	小段
	地/建號
	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	權利範圍
	
	
	

	土地1.

	
	
	
	
	
	
	土地登記謄本
	○○○
	

	房屋
	
	
	
	
	
	
	建物登記謄本
	○○○
	


以上合計土地○○筆、建物○○筆，總面積○○平方公尺

立具同意書人簽章：
祭祀公業○○○派下現員
姓名：
住址：

立具同意書人簽章：
祭祀公業○○○派下現員
姓名：
住址：

立具同意書人簽章：
祭祀公業○○○派下現員
姓名：
住址：

立具同意書人簽章：
祭祀公業○○○派下現員
姓名：
住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



(三)同意書舉例二：

祭祀公業○○○不動產(補漏列或誤列)變更同意書




立同意人完全同意○○○代為申請更正如下漏列、誤列建物(或土地)不動產清冊共計○筆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為證。 

	種類
	土地/建物標示
	證明文件名稱
	所有權登記名義
	備註

	
	鄉區市區
	段
	小段
	地/建號
	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	權利範圍
	
	
	

	土地1.

	
	
	
	
	
	
	土地登記謄本
	○○○
	

	房屋
	
	
	
	
	
	
	建物登記謄本
	○○○
	


以上合計土地○○筆、建物○○筆，總面積○○平方公尺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(祭祀公業○○○派下現員)：○○○(簽章)
          住址：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里
○○路○○街○○號 

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註：本表以白色4A紙張自行印製。

